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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施工单位处理建筑垃圾、固体废物类

（一）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1.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备案；

2.未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；

3.工程施工单位擅自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

中产生的建筑垃圾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【部门规章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法》第六十三条 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

案，采取污染防治措施，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

生主管部门备案。

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

筑垃圾等固体废物，并按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利

用或者处置。

工程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

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。

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由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以罚

款，没收违法所得：

（三）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备案，

或者未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；

（四）工程施工单位擅自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

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，或者未按照规定对施工过程中产生

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或者处置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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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七项行为之一，处五万元以上五

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单位有前款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

第五项、第六项行为之一，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；个人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五项、第七项行为之一，处一百

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风险等级

★★★★★

（四）合规建议

1.工程施工单位须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，并报当地城

管部门备案，相关参照文本可向当地城管部门咨询；

2.拆除工程施工单位要按照当地政府有关规定，在规定

期限内将拆除垃圾进行清运，并按照当地城管部门规定，运

送到规范处置场所进行处置。

3.工程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

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，要根据建筑垃圾类别，运送到规范

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、建筑垃圾消纳场或经当地城管部

门登记后进行综合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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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类

（一）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1.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；

2.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【部门规章】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

第七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，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

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

后，方可处置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城市

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

对施工单位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建设单位、运

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；

（二）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的。

（三）风险等级

★★★★

（四）合规建议

1.处置建筑垃圾的工程项目，应按规定准备申请材料，

到当地行政审批部门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手续。

2.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，要严格按照建筑垃圾处置核准

手续核准的范围处置建筑垃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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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类

（一）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1.涂改、倒卖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；

2.出租、出借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；

3.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【部门规章】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

第八条 禁止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

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。

第二十四条，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

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市

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处 5000 元

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。

（三）风险等级

★★★★

（四）合规建议

不得更改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原件内容；不能将处置

核准文件以买卖、出租、出借等形式非法交由申请人以外的

其他方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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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、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、

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类

（一）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1.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；

2.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【部门规章】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

圾，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，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受

纳建筑垃圾

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城市

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

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；（二）将危险

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；（三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

的；

单位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行为之一的，处300O元以下

罚款；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，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

个人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行为之一的，处20O元以下罚款；

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，处3000元以下罚款。

（三）风险等级

★★★

（四）合规建议

1.建筑垃圾要单独进行收集、运输和处置，各个环节不

得混入生活垃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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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设立建筑垃圾处置设施或场所要经当地行政审批部

门或城管部门批准，个人和单位不得擅自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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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、生活垃圾和有毒有

害垃圾类

（一）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1.受纳工业垃圾；

2.受纳生活垃圾；

3.受纳有毒有害垃圾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【部门规章】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

第十条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不得受纳工业垃圾、生活

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。

第二十一条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、生活

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
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处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（三）风险等级

★★★★

（四）合规建议

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只允许受纳建筑垃圾，工业垃圾、

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须经专业处置单位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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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

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类

（一）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将建筑垃圾交给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

输
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【部门规章】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

第十三条，施工单位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

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。

第二十二条 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

生的建筑垃圾，造成环境污染的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

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处5000元以上5万

元以下罚款。

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

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的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
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

款。

（三）风险等级

★★★

（四）合规建议

1.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处理

方案备案和处置核准；

2.运输建筑垃圾的运输单位应当办理经营性运输备案；

3.单位和个人擅自倾倒、抛撒、堆放建筑垃圾的，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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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主管部门应责令整改并处以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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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运输建筑垃圾类

（一）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1.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建筑垃圾；

2.超出核准范围承运建筑垃圾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【部门规章】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

第十四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时，应

当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，按照城市人民政府有关

部门规定的运输路线、时间运行，不得丢弃、遗撒建筑垃圾，

不得超出核准范围承运建筑垃圾。

第二十三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

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建筑垃圾的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

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处 5000 元以上 5 万

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城市

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

对施工单位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建设单位、运

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；

（二）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的。

（三）风险等级

★★★

（四）合规建议

1.运输建筑垃圾应随车携带核准文件，便于执法人员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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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检查；

2.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应全密

闭运输，防止带泥上路、抛撒滴漏等污染环境的违法违规行

为；

3.建筑垃圾运输施行核准制度。运输、处置建筑垃圾应

严格控制在核准范围内，在规定的时间、路线、处置场内处

置建筑垃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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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随意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类

（一）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装修公司和个人随意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装修装饰垃圾
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【部门规章】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

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、抛撒或者堆

放建筑垃圾。

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建

筑垃圾的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，

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。

（三）风险等级

★★★

（四）合规建议

装修垃圾须运送到经主管部门审批的的资源化处理厂

进行处置，不能随意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造成生态环境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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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城市规划区内乱堆、乱倒建筑垃圾类

（一）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装修公司和个人乱堆、乱倒装修装饰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【地方性法规】《山东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》

第三十五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必须按

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，将建筑垃圾清运到规定的垃圾处

置场。禁止乱堆、乱倒建筑垃圾。

第四十一条 乱堆、乱倒建筑垃圾的，由城市建设主管

部门责令其限期清除，并按所堆、所倒垃圾每立方米处以五

十元罚款。

（三）风险等级

★★

（四）合规建议

装修垃圾须运送到经主管部门审批的的资源化处理厂

进行处置，不能随意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造成生态环境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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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运输车辆采取覆盖、密闭措施，不得造成泄漏

或者遗撒类

（一）常见违法行为表现

未采取覆盖、密闭措施，造成泄漏或者遗撒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

【政府规章】《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条 在城镇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保持车容

整洁，禁止机动车带泥上路。

运输砂石、土方、渣土、混凝土、灰浆等散体、流体物

质或者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，应当对运输车辆采取覆盖、密

闭措施，不得造成泄漏或者遗撒。

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

清理、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；逾期未清理、拆除或者

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，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

(五)对运输砂石、土方、渣土、混凝土、灰浆等散体、

流体物质或者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的车辆，未采取覆盖、密

闭措施，造成泄漏或者遗撒的，按照污染道路面积及污染程

度处以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，但罚款总额不得超

过3万元；

（三）风险等级

★★★

（四）合规建议

1.车厢结构应采用U型或矩形货厢，外表面平顺光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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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残留建筑垃圾，车厢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，无影响

建筑垃圾装卸的结构，并保证装卸作业时不发生永久性变

形。

2.货厢尾门应配备密封及开关锁紧装置，关闭到位后，

不得出现缝隙。

3.货厢顶部应安装自动平推式全密闭软质顶盖，密闭装

置的开启和关闭应自动控制，运行平稳，无冲击卡滞现象，

在低温及高温环境下能正常工作。


